


質詢事項全文
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柯委員志恩就教學支援老師權益保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10月22日院臺專字第1140014348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4-4-3）

柯委員就教學支援老師權益保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依「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以下簡稱聘任辦法）第2條及第17條規定，本辦法所稱教學支援老師，係指具有本土語文（包含原住民族語文、客語文、閩南語文及閩東語文）、臺灣手語及新住民語文等特定科目、領域之專長，並以部分時間擔任教學支援工作者；教學支援老師之待遇，依各校實際授課之節數支給鐘點費，聘任期間應按月發給，其鐘點費支給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行政院核定。是依上開規定，教學支援老師協助教學係兼職性質，屬按節計酬，其部分時間之工作屬性及計酬方式，與全職支領月薪人員有別，且基於同工同酬原則，其鐘點費與代課教師相同。

二、教學支援老師（原住民族語除外）鐘點費自民國95年至111年逐步調整，近期調幅為5%，較同時期軍公教調薪漲幅高，並與代課教師相同，國小為336元、國中為378元及高中為420元（原住民族語教學支援老師分別為360元、405元及450元）。另為提升教學支援老師授課意願，除鐘點費外，並依跨校授課數及學校類型不同，補助每學期交通費2,000元至8,000元，且於114學年度將跨校至偏鄉之教學支援老師交通費上限提高至1萬元。此外，為保障教學支援老師權益，教育部參考「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及「傳染病防治法」，已於本（114）年6月12日修正聘任辦法第17條第1項規定，倘因天然災害、法定傳染病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全校或全班停止上班上課而無實際授課時，學校應依原排定課程發給鐘點費。

三、為保障教學支援老師友善教學環境，教育部每學年度透過相關會議及函文提醒各地方政府，應督導所轄學校維護教學支援老師相關權益，倘於課程之外時間進行競賽指導，應依規定核給相關費用。另為提升授課誘因，亦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支持教學人員相關計畫，提供各校指導學生參與競賽之指導費及材料費，並引導各校將薪資於次月初撥付。

四、至所提合理調整教學支援老師鐘點費一節，因涉同一教育階段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之衡平性、地方政府財政負擔及教學現場實際狀況，需與地方政府達成共識，教育部將持續通盤審慎研議。



